
方正富邦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1月0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方正富邦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方正富邦创新动力股票

基金主代码 73000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1-12-2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方正富邦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及《方正富邦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11-03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17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4,833,089.3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483,308.94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1.2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4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根据《方正富邦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

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6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1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11-10

除息日 2014-11-1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11-11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管理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照2014年11月10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基金管理人对红利再投资所确定的基金份额于2014年11月

11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4年11月12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税务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利润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收益。

3.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

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4年11月10日）最

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3.3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相关公告规定，红利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

它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当投资者的现金分红小于一定金额，不足于支付银行转账或其它手续费用

时，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可将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按权益登记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3.4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

founderff.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18-0990）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基金合同

投资了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2013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债券名称：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

司2013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债券代码：125102）。依《基金部通知【2012】21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中小企

业私募债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现将相关投资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到期期限（年） 收益率（票面利率%）

富国纯债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

有限公司2013年中小企

业私募债券

100000 3 9.00�%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2014年11月6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开户、认购业务，其他业务的开通情况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

公告。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上海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传真：（021）38670666

联系人：芮敏琪

客服热线：400-8888-666

公司网站：www.gtja.com

（2）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济南市经七路86号23层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0531－68889155

传真：0531－68889185

客户服务电话：95538

网址：www.qlzq.com.cn

（53）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财富中心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财富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电话：0931-4890208

传真：（0931）4890628

客服电话：（0931）96668、4006898888

公司网站：www.hlzqgs.com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502� � �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2014-087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近日，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骅威股份” )与贾成、邓媛、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波” )签订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以600万元对深圳市成奕君兴传媒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成奕君兴” ）进行增资，认购成奕君兴传媒的12.5万元的出资额。增资扩股完成后，成奕君兴注册资

本变更为125万元，其中公司持有成奕君兴传媒12.5万元出资额，占成奕君兴的10%股权。

本次投资总额为600万元人民币，全部为自有资金。

本次交易不需要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也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一：贾成，身份证号430603197902******

交易对手二：邓媛，身份证号350723198506******

交易对手贾成、邓媛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交易对手三：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中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A栋4单元1008号

注册号：440301107874383

注册资本：1041.625万元

法定代表人：付强?

成立时间： 2013年9月2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动画软件、3D动漫软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网络技术

开发与技术咨询；游戏软件、电子商务平台的技术开发；动漫设计、技术开发；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 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

目：动画片的制作;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现持有第一波20%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成奕君兴10%的股权，该公司主营业务为移动互联网广告运营、应用商店的研发与运

营，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深圳市成奕君兴传媒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贾成

3、注册资金：112.5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4年6月20日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三道二号深圳软件园一期7栋3楼308室

7、注册号：440301109643141

8、经营范围：文化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策划、展览展示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广告业务；网页

设计；网络信息技术开发；信息咨询；智能网络控制系统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多媒体电子产品的设计与技

术开发 ；计算机系统集成；光电设备、传感控制设备、视音频图形图播控设备、切换设备及交换设备的技术

开发与销售；数据库系统的技术开发；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贾成 70 62.22

邓媛 30 26.67

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5 11.11

成奕君兴传媒的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

10、简要财务及经营数据（单位：元）

科目 201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289,871.65

负债总额 196,342.74

所有者权益 5,093,528.91

科目 2014年1-9月

营业收入 80,771.84

营业利润 -1,906,471.09

净利润 -1,906,471.09

备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1、业务情况

成奕君兴主营业务为移动互联网广告运营、应用商店的研发与运营，其盈利模式是基于广告SDK获取

用户，通过软件弹出窗口等宣传方式引导广告用户安装其自身产品“好用助手” ，“好用助手” 产生的收益

用于通过广告SDK以获取更多新用户，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交易标的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未被采取司法措施。

四、协议主要内容

1、本次交易的方案

经协商，各方同意骅威股份对成奕君兴投资600万元，其中12.5元认购成奕君兴出资额，投资后占成奕

君兴10%股权。

骅威股份在本协议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投资款600万元。具体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骅威股份 - - 12.5 10%

贾成 70 62.22 70 56%

邓媛 30 26.67 30 24%

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12.5 11.11 12.5 10%

合计 112.5 100 125 100%

2、过渡期安排

各方同意并确认， 成奕君兴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成奕君兴在本次

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后的全体股东按各自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成奕君兴在过渡期内产生的亏损或因其

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由贾成、邓媛以现金补偿给成奕君兴。

过渡期内，未经骅威股份书面同意，贾成、邓媛不得对成奕君兴的组织结构、薪酬体系、业务及资产结

构进行重大调整；除为实施本次交易外，不得对成奕君兴的公司章程、股权结构进行调整，或分配成奕君兴

利润；不得作出其他重大损害成奕君兴及骅威股份利益的行为。

3、股权交割及后续安排

骅威股份通过增资认购的成奕君兴12.5万元的出资额（股权）应在增资款汇入成奕君兴验资帐户后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交割，上述股权交割手续由贾成、邓媛和成奕君兴负责办理。

骅威股份持股期间，成奕君兴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如下：

1）成奕君兴监事由骅威股份指派1人担任；

2）成奕君兴财务负责人由骅威股份指派，经成奕君兴负责人同意后任命，直接向骅威股份汇报工作，

接受骅威股份垂直管理，其薪酬由成奕君兴承担；

骅威股份持股期间，成奕君兴的下列事项应经成奕君兴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审议通过，并

且其中应包括第一波、骅威股份所代表的股东表决权：

1）修改公司章程；

2）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3）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

4）向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主体提供借款或财务资助；

5）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主体提供担保；

6）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100万元

以上的关联交易。

在本协议生效后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未经骅威股份书面同意，贾成、邓媛中的任何一方不得向成

奕君兴其他股东或成奕君兴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所持有的部分或全部成奕君兴股权， 或进行可能导

致其所持成奕君兴股权所有权发生实质性转移等任何其它行为。 各方同意将上述内容约定在成奕君兴章

程或其附件中。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1）手机应用商店是互联网文化产业重要的一环

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较2013年底增加了2699万人。2013年至2014年，各类手

机应用的用户规模和使用率均保持一定增长，发展稳定。手机应用商店简化了手机软件下载流程，促使越

来越多手机网民通过应用商店进行软件下载，已成为我国手机软件下载的主要途径，发展迅速。2014年上

半年，下载过手机软件的用户中，74.6%通过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在互联网文化产业链中，手机应用商店已

经成为重要的一环。

（2）公司战略整合的需要

公司深度布局于互联网文化产业，已经持有第一波20%的股权，正继续收购其剩余80%股权，并将持续

推出具有影响力的游戏产品；公司通过投资成奕君兴，实现了在手机发行与运营领域的布局。投资成奕君

兴，将手游开发、运营、以及终端推广有效结合起来，对公司在文化产业的整合，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2、存在的风险

（1）市场竞争的风险

目前，我国手机应用商店的用户市场形成三个阵营。第一阵营，用户市场份额大于30%，主要是百度、

360和腾讯等传统互联网企业；第二阵营，用户份额为10%-30%，主要是豌豆荚、手机自带应用商店及App�

Store等；第三阵营，用户份额小于10%，以传统运营商的手机应用商店为主。百度、360和腾讯在手机应用商

店中的用户市场份额分列前三，占比分别为61.3%、45.7%和36.0%。传统互联网巨头借助已有的用户优势和

多渠道布局，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掌握了应用分发市场的话语权，使得中小应用商店进入难度进一步加

大。

（2）盈利风险

成奕君兴截至201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显示本年累计净利润为-1,906,471.09元。 鉴于手机

应用商店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成奕君兴的盈利能力具有不确定性。

（3）与他人合作的风险

本项目为公司的参股项目， 存在着因各方经营理念不同等原因带来的风险。 公司将建立健全管理机

制，通过加强各方沟通以规避该风险。

（4）整合风险

根据公司未来的战略规划， 手机应用商店是公司未来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力图有效整合玩

具、动漫影视、网络游戏一体化产业运作。玩具、动漫影视和网络游戏均系文化产业及其衍生品，在推广上

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以发挥协同效应。但是公司对互联网行业相对较为陌生，在整合不同业务的资源配置

过程中，如何发挥不同业务的优势以促进其他业务的发展，公司尚缺乏经验。资源整合的风险将影响公司

的经营业绩。

（5）人才风险

手机应用商店行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优秀人才的专业能力及丰富的经验是公司的宝贵财

富。未来对人才的积聚和培养至关重要，公司将在运营发展中积极引进和培养优秀的人才，建立适合公司

发展的人才激励机制，以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市成奕君兴传媒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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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梧州制药

与Oramed� Pharmaceuticals� Inc.

签订股份购买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投资标的为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Oramed� Pharmaceuticals� Inc.发行的股票696,378股，占其发

行后总股本的6.537%。

●本次投资金额为500万美元

●风险提示：本次投资存在未能获得批准的可能；本次投资标的为医药研究企业，医药研究工作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且研究项目的未来市场前景及经营状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一、股份购买的基本情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公司” 或“投资方” ）与Oramed� Pharmaceuticals� Inc.（以下简称

Oramed制药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签订了对Oramed制药公司的《股份购买协议》，协议约定由梧州制药

斥资500万美元购买Oramed制药公司新增发行的股票696,378股。

本次投资活动经2014年7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与以色

列方面公司就投资、合作事宜进行磋商、谈判，并根据有利中恒集团股东权益和审慎的原则，与以色列相关

公司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署投资及合作合同。

本次投资活动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活动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协议双方简介

1．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1�号第1�幢

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注册资本：30426.0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颗粒剂、散剂、茶剂、丸剂（蜜丸、水蜜丸、小蜜丸、水丸、浓缩丸）、片剂（含激素类）、硬胶囊

剂（含头孢菌素类）（含中药前处理和提取）、糖浆剂、合剂、煎膏剂、酒剂、原料药（葡萄糖酸亚铁、科博肽、

去水卫矛醇、荧光素钠、盐酸法舒地尔）、冻干粉针剂（含二期，头孢菌素类，抗肿瘤药）、粉针剂（含头孢菌

素类）、小容量注射剂、酊剂、滴眼剂生产（《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化工

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零售（以上项目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经审批的，取得批准后方可开展生产经营，经

营期限以专项审批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3年12月31日，梧州制药资产总额为37.80亿元，净资产为16.80亿元，负债总额为

21.02亿元。2013年梧州制药实现实现营业总收入36.41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14亿元。

2．Oramed制药公司简介

Oramed制药公司是一家注册地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制药公司，该公司于2007年5月在美国纳斯达克

市场首发上市（股票简称：NASDAQ:ORMP）。截止2014年8月12日，该公司总股本9,955,991股。Oramed制

药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研发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及治疗方案，主要包括口服胰岛素（ORMD-0801）、口

服GLP-1�类似物（ORMD-0901）以及以上两种药物的联合治疗（ORMD� 0801+0901）。目前，口服胰岛

素（ORMD-0801）项目已经完成美国FDA临床II期a阶段研究；口服GLP-1�类似物（ORMD-0901）项目

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Oramed制药公司2012-2013年度财报显示（公司会计年度为9月1日———次年8月31日），期末公司资产

总额为866万美元，股东权益为813.1万美元；期间营业收入为0美元，净利润为-423.2万美元。

Oramed制药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与中恒集团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投资的标的公司即为Oramed制药公司。截止2014年7月20日，该公司股东分布情况如下：

（截止2014年7月20日）

名称 持股比例 股份数

Nadav�Kidron 8.7% 864,312

Special�Situation�Fund 7.9% 790,000

Regals�Fund 9.0% 896,364

Leonard�Sank 4.6% 460,014

社会公众 69.8% 6,945,301

合计 100.0% 9,955,991

根据《股权购买协议》的约定，梧州制药公司以500万美元的总价格购买Oramed制药公司新增发行的

普通股696,378股。

《股权购买协议》实施暨Oramed制药公司新增发行普通股后，Oramed制药公司总股本增至10,652,369

股，梧州制药公司持有其股份696,378股，占其总股本的6.537%。

四、股份购买协议的主要条款

Oramed制药公司与梧州制药公司签订的股份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票发行条件

2014年11月28日之前（含，以下简称“交割日” ），Oramed公司向梧州制药发行696,378股面值0.012美

元的普通股股票，价款合计500万美元。在不迟于交割日下午2点之前，梧州制药应以书面电汇形式将上述

认购款汇至Oramed公司的指定账户。 交割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Oramed公司应将股票交付或安排交付予

梧州制药。

上述股票发行和认购应遵守美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2.股票发行及认购的主要前提

上述股票发行及认购，需满足如下条件方可实施：

（1）梧州制药在交割日或交割日之前支付认购款；

（2）协议签订日至交割日期间，Oramed公司的经营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其股票没有被美国证监会或

纳斯达克交易所强制停牌；其银行账户不得被美国或纽约州政府冻结；未发生战争、国际性灾难、金融市场

重大变化等足以使投资人合理判断本次认购不可行或不适宜实施的重大事件。

3.合同终止

（1）除因违约外，若2015年1月1日之前尚未完成本次交易，交易双方均可书面通知对方交易中止；

（2）2014年11月28日之后的30天之内，若Oramed制药公司未收到全部认购资金，本交易终止，且梧州

制药应无条件向Oramed制药公司支付100万美元作为交易终止费用；

（3）2014年11月28日之后的30天之内，若梧州制药未收到Oramed制药公司交付的股票，本交易终止，

且Oramed制药公司应无条件向梧州制药支付100万美元作为交易终止费用；

本投资协议成功履行后，协议双方将在适当时机讨论如何开拓中国市场。

4.费用及开支

本次交易各方均应支付其各自的顾问、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专家的费用（如有），及谈判、准备、执行本

协议的交付和执行过程中的所有其他费用。Oramed制药公司须支付所有向梧州制药公司交付股份的过程

中产生的过户代理费，印花税、关税及其他税收。

5.适用法律

与本次投资有关文件解释，适用于美国纽约州相关法律。因对协议的理解和执行而发生纠纷的，相关

法律程序在纽约州及美国联邦法院进行。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对外股权投资的标的为境外医药研发企业，是公司实行董事会和股东会制定的将主要精力

发展医药产业战略的积极举措。

2.本次境外股权购买，是公司参股国际医药研发企业，以获取优质医药品种，丰富公司产品线，增强公

司竞争力的一次大胆尝试。

3.参与境外股权资本，对公司管理层的国际事务处理能力，医药品种引进与市场开发能力提出了新的

挑战和要求。

4.本次子公司对外投资，财务风险在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涉及标的公司增资扩股，需取得该公司有关部门的审批方能履行；同时，本次投

资事项涉及境外投资，需经外汇管理等相关部门审批方能实施。综上，本次投资事项存在未能获得批准的

风险。

2.� Oramed制药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为药品和治疗方案研究，其研究工作存在研究失败或不被批准的

风险；即便其研究项目未来获得相关生产批准（许可），在实际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其市场前景及具体经营

状况仍存在不确定性。

3.由于尽职调查、评估不尽完善而存在对被投资方价值判断出现失误，导致投资价值比预期减少的风

险。

4．本次签订的股份购买协议对应的投资事项在推进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境外投资项目也存在相应

的法律风险。公司将多方寻求专业支持，以利于投资事项的顺利推进及风险控制的同步实施。

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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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梧州制药与Integra�

Holdings� Ltd.签订购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投资标的为以色列Integra� Holdings� Ltd.发行的普通股8656股，投资完成后，梧州制药占Integra

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5.9%，占该公司全面摊薄（含期权和未来将授予的普通股)后股份比例的5.26%。

●本次投资金额为300万美元。

●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存在未能获得批准的可能；

本次投资标的为医药研究企业，医药研究工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且研究项目的未来市场前景及经营

状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 或“投资方” ）与以色列Integra� Holdings� Ltd.（以下简称“Integra

公司” ） 于2014年11月4日在以色列签订了 《股权购买协议》， 协议约定由梧州制药投资300万美元购买

Integra公司新发行的普通股。

2014年7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与以色列方面公司就投

资、合作事宜进行磋商、谈判，并根据有利中恒集团股东权益和审慎的原则，与以色列相关公司在协商一致

的基础上签署投资及合作合同。

本次投资活动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活动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1号第1幢

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注册资本：30426.0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颗粒剂、散剂、茶剂、丸剂（蜜丸、水蜜丸、小蜜丸、水丸、浓缩丸）、片剂（含激素类）、硬胶囊

剂（含头孢菌素类）（含中药前处理和提取）、糖浆剂、合剂、煎膏剂、酒剂、原料药（葡萄糖酸亚铁、科博肽、

去水卫矛醇、荧光素钠、盐酸法舒地尔）、冻干粉针剂（含二期，头孢菌素类，抗肿瘤药）、粉针剂（含头孢菌

素类）、小容量注射剂、酊剂、滴眼剂生产（《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化工

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零售（以上项目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经审批的，取得批准后方可开展生产经营，经

营期限以专项审批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3年12月31日，梧州制药资产总额为37.80亿元，净资产为16.80亿元，负债总额为

21.02亿元。2013年梧州制药实现营业总收入36.41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14亿元。

2．Integra公司简介

Integra公司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技术转化公司Yissum� Research� Development� Company�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以下简称Yissum）控股的子公司，公司注册号为514763002，注册地址

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吉瓦拉姆埃德蒙J.萨夫拉学院高科技园区。该公司负责希伯来大学研究人员和学生研发

的医药技术成果的市场化推广工作。

在基于Emil� Mor-商业与金融咨询公司进行年度评估的基础上，经中恒集团与Integra公司股东谈判协

商，对Integra公司的投资前估值为：全面摊薄基准上计算的公司投资前估值5400万美元。

根据Emil� Mor-商业与金融咨询公司的评估报告， 截止2014年8月，Integra公司持有7家生物制药公司

的部分股权，7家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 基本控股 摊薄控股 调整控股 治疗目标 临床阶段

Ayana 22.00% -- 22.00% 癌症 新剂型注册申报

Avraham 17.20% 14.50% 15.20%

轻度认知障碍

（阿尔茨海默症前期）

二期B阶段

Atox�Bio 8.40% 6.10% 7.40% 传染疾病 三期

Tiltan 27.00% 22.50% 25.00% 胰腺癌 二期

LipoCure 39.10% -- 39.10% 局部麻醉剂和癌症 临床前阶段

LipoMedix 11.80% -- 11.80% 大肠癌 一期

NeoProl 78.00% -- 78.00% 麻醉 临床前阶段

根据Integra公司经审计的2013年度财务报告，截止2013年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127,904,000新锡克尔，

资产净额123,404,000新锡克尔；2013年年度营业收入136,000新锡克尔、主营业务利润-2,100,000新锡克尔，

净利润18,008,000新锡克尔。

本次投资实施前，Integra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与中恒集团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投资的标的公司即为Integra公司。

本次投资前，Integra公司的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基本持股比例 全面摊薄后持股比例(含期权)

Yissum 73.68% 64.18%

Invatech�Holdings�Inc. 16.00% 20.04%

Helman-Aldubi 4.42% 5.36%

大学基金 1.47% 1.89%

教师研究基金 4.42% 5.66%

本次投资后，Integra公司的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基本持股比例

全面摊薄后持股比例(含期权和未来将授予的普

通股)

Yissum 68.12% 60.80%

Invatech�Holdings�Inc. 15.83% 18.99%

梧州制药 5.9% 5.26%

Helman-Aldubi 4.33% 5.08%

大学基金 1.46% 1.79%

教师研究基金 4.37% 5.36%

四、股权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发行和出售股票

Integra公司向梧州制药发行和出售面值为0.10新锡克尔的普通股8656股，每股发行价格346.5760美元，

合计3,000,000.00美元。发行后，梧州制药持有Integra公司已发行普通股的5.9%，全面摊薄后(含期权和未来

将授予的普通股)持股比例为5.26%。

2.�发行和购股的完成

上述普通股的交割地点为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Amit,� Pollak,� Matalon� &� Co.,� 17� Yitzhak� Sadeh� St.,�

18th� Floor,� Tel� Aviv的办公室，交割时间为当地时间2014年12月5日早上10点。双方也可协议确定其他的交

割时间和地点。

交割时，投资方应以立即到账的电汇方式或者经双方同意的其他形式的付款方式,向Integra公司支付

其普通股的购买价款，

交割时，Integra公司应按规定在其公司股份登记名册中登记向梧州制药配发的普通股。

3.�优先购买权

梧州制药只要在全面摊薄基础上持有Integra公司至少5%的股本,即可拥有以下优先购买权:

Integra公司一旦了解到，其现在及未来参股的项目公司若致力在中国发展、制造或销售其产品（简称

“发展机会” ），Integra公司将在商业上竭尽全力获取项目公司的同意， 以将相关信息转让给梧州制药。一

经同意，Integra公司就将发展机会告知梧州制药。梧州制药需在30天内（“通知期限” ）收到就发展机会做

出决定所需的合理的科学性材料。梧州制药是否愿意推行该发展机会，应以书面形式通知Integra公司（简

称“通知” ）。若梧州制药告知Integra公司其愿意推行该发展机会，Integra公司将合理地尽最大商业努力，协

助梧州制药与适用的项目公司洽淡发展机会的最终条款并争取获得此次机会。

在上述通知期限内，若梧州制药告知Integra公司对其项目公司的发展机会感兴趣，那么随后为期60天

内（简称“洽谈期限” ），未经梧州制药事先书面同意， Integra公司不应就该发展机会接洽、联系、委托或协

助任何第三方。

但是，Integra公司承诺上述事宜均且只基于合理的商业努力, 而不可强迫任何项目公司向梧州制药提

供发展机遇或与其缔约。

4.�观察员

投资者凡持有公司全面摊薄后5%及以上的股份后， 将有权任命一名董事会观察员和一名科学咨询委

员会观察员（简称“SAB” )，两名观察员均不具有投票权（单称“观察员” ，统称 “观察员们” ），本次委任

为协议条件之一，观察员需依其执行标准保密协议。

观察员将有权接收董事会或科学咨询委员会（如果适用）中任一成员授权的所有通知、会议记录、同

意书和其他材料的复印件，并出席参加所有董事会或科学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如果适用）但所有观察员

均不应拥有投票权。为免生疑问，任一观察员缺席任何会议，均不应违背这一会议及其所采取的措施或决

议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规定。

5.�信息权利

直到首次公开募股完成为止，投资者只要持有公司摊薄后股份的5%以上，其有权提出以下要求并得到

满足：

在会计年度结束的150天内，获取Integra公司遵照以色列（或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而编制的、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在Integra公司的能力范围内，向所有其他股东提供任何其他报告或信息。在合理的时间和时间间

隔内，并在承担保密义务的前提下，投资者可提出检查公司账簿和记录的要求，Integra公司应给予投资者该

合理权利。

6.�其他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本投资适用于以色列国家法律，协议双方就该协议的违背或解释或该协议下产

生的任一或所有权利、职责、债务、义务、权力和其他双方关系的履行，同意服从以色列特拉维夫司法法院

裁定。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对外股权投资的标的为境外医药研发企业，是公司实行董事会和股东会制定的将主要精力

发展医药产业战略的积极举措。

2.本次境外股权购买，是公司参股国际医药研发企业，以获取优质医药品种，丰富公司产品线，增强公

司竞争力的一次大胆尝试。

3.参与境外股权资本，对公司管理层的国际事务处理能力，医药品种引进与市场开发能力提出了新的

挑战和要求。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涉及标的公司增资扩股，需取得该公司有关部门的审批方能履行；同时，本次投

资事项涉及境外投资，需经外汇管理等相关部门审批方能实施。综上，本次投资事项存在未能获得批准的

风险。

2.Integra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为医药研究，其研究工作存在研究失败或不被批准的风险；即便其研究

项目未来获得相关生产批准（许可），在实际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其市场前景及具体经营状况仍存在不确

定性。

3.由于尽职调查、评估不尽完善而存在对被投资方价值判断出现失误，导致投资价值比预期减少的风

险。

4.�对被投资方未来筹资需要判断失误而导致现有投资被大幅摊薄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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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与基金份额转换的公告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于2011年12月8日生效，生效

之日起三年内，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基金代码：160618，以下

简称"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划分为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泽A份额（基金份额简称：丰泽

A，基金代码：160619）、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泽B份额（基金份额简称：丰泽B，场内简

称：丰泽B，基金代码：150061）两级份额。

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在满足基金合同约

定的存续条件下，本基金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自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

（一）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后的基金存续形式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在满足基金合同约定的存续条件下，本基金无需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自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基金名称变更为"鹏华丰泽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丰泽A、丰泽B基金份额将以各自的份额净值为基准转换为同一上市开放式基金（LOF）的

份额。丰泽B将终止上市。

本基金份额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份额后，向深交所申请上市交易。

（二）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时丰泽A的处理方式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丰泽A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选择在此之前的丰泽A的

开放日将其持有的丰泽A份额赎回，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赎回申请，其持有的丰泽A份

额将被默认为转入鹏华丰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份额。

本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日前，基金管理人将就接受丰泽A赎回申请的时间等相关事宜进行公告。

综上，基金管理人决定，2014年12月5日为丰泽A份额的最后开放赎回申请日。丰泽A�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可作出选择赎回丰泽A份额或是不选择赎回丰泽A份额。投资者不选择赎回丰泽A份额的，其持有的丰泽

A份额将于2014年12月8日日终转换后被默认为转入"鹏华丰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份额。

（三）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时的份额转换规则

1.基金份额转换日的确定

丰泽A和丰泽B基金份额转换日为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 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

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为2014年12月8日。

2.基金份额转换方式及份额计算

在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日，本基金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元。

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日日终，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丰泽A和丰泽B基金份额转换比例对基金份额持有人

基金份额转换日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实施转换。以份额转换后1.000元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丰泽A、丰

泽B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份额。丰泽A、丰泽B的场外份额将转换为上市

开放式基金（LOF）场外份额，丰泽B的场内份额将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场内份额。转换后，基金

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将按照转换规则相应增加或减少。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日T的份额净值计算

见基金合同第四章。

丰泽A基金份额和丰泽B基金份额转换公式为：

丰泽A份额转换后基金份额数＝转换前丰泽A份额数×T日丰泽A基金份额净值/1.000

丰泽B份额转换后基金份额数＝转换前丰泽B份额数×T日丰泽B基金份额净值/1.000

丰泽A、丰泽B份额的转换比例及丰泽A、丰泽B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转换后上市开放式基金（LOF）

份额数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3、基金份额转换后的基金运作

在基金份额转换日后不超过30天内，本基金上市交易，并开放场内与场外日常申购、赎回业务。份额转

换后的本基金上市交易、开始办理申购与赎回的具体日期，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后基金的投资管理

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如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后，则本基金的投资目标、

投资理念、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管理程序不变，有关投资限制继续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并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 请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或拨打客服电话：4006788999，

0755-82353668。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00127� � �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2014-46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闲置设备资产处置的后续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处置大米闲置设备资产。

● 本次资产处置议案已经公司2014年10月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处置的资产产权分明，不存在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4年11月4日，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将闲置于临澧面制品基地和临澧合口油厂车间的大米设备资产分

别转让给自然人粟忠久和自然人王建中。

2、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4年10月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 《关于处置公司闲置

设备资产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项资产处置表示同意，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对闲置旧设备的处置，既

有利于盘活闲置资产，也有利于解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此次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上述处置事项。

3、此项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交易当事人基本情况介绍

1、转让方：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金健面制品有限公司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4月，注册地址：常德市常德经济开发区德山办事处莲池居委会

崇德路158号；法定代表人：谢文辉；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销售定型包装粮油及制品、食品包装材料，经营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除外）。

金健面制品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其成立于2004年9月，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仟万元整；注册地

址：常德市临澧县经济开发区安福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黄亚；经营范围：粮食收购、加工、销售；国家政策允

许的农副产品收购、销售；饲料加工、销售。

2、 受让方： 自然人粟忠久 ， 身份证号：430702196410076517； 自然人王建中， 身份证号：

430703197109292078。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一，即：金健米业存放于常德临澧合口油厂仓库内的设备。截止2014年10月31日，该设备资产账

面原值为9,008,659.58元，累计折旧为5,450,686.77元，账面净值为3,557,972.81元，已提减值准备3,107,539.83

元，账面净额450,432.98元。

2、标的二，即：金健面制品有限公司（原湖南金健面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存放于临澧面制品基地车间

内的设备。截止2014年10月31日，该设备资产的账面原值为2,737,128.48元，累计折旧为1,393,350.27元，账面

净值为1,343,778.21元。

四、交易的基本内容及定价情况

1、拍卖及定价情况

自然人粟忠久以112,000元的价格竞拍下金健面制品的大米设备；自然人王建中以120,000元价格竞标

拍下公司存放于临澧合口油厂的大米设备。

2、付款方式及交付日期

依照拍卖约定，在拍卖成交后，竞标者需在3日内付清全款。公司配合其在11月14日前将设备拆卸，由

其运输设备至指定地点。

五、资产处置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1、对公司及子公司闲置设备资产的处置，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且有利于公司盘活闲置资产、降

低折旧、增加公司的现金流，也有利于拓宽子公司的仓容，合理优化资源。

2、该闲置设备资产的处置采用拍卖方式，公平、公正、公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竞买确认书。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5日


